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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关于开展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近年来，国家教育部已经启动了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试点工

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

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为了推动

我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工作，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快

培养社会所需的专门人才，学校决定组织开展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改革

试点项目（以下简称“卓越人才项目”）申报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

知如下：

一、试点工作思路

立足我校的办学特色和学科专业优势，结合各学院各专业实际情

况，在条件成熟的专业中开展试点。通过与行业企业的密切合作，着

力培养造就创新意识强、适应行业企业发展需要，通晓行业国际国内

发展特点，理论基础扎实、实践与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优秀人才，发挥卓越人才培养试点项目的示范带头作用，



推动学校办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二、试点的目的和范围

实施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试点工作的目的是：结合我校的学科

专业特色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主动为行业和地方经济建设培

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与潜力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提高学校办学

声誉。并通过试点，探索卓越人才培养的新途径，引领我校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创新，提升学校办学整体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学校本

科教育“转型发展”，形成专业建设示范效应。

本次“卓越人才项目”申报类别分别为：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涵

盖工科学科门类）、卓越经管人才培养计划（涵盖经济学、管理学两

个学科门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涵盖法学学科门类）、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卓越艺术人才培养计划和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涵盖

工科学科门类）等。

三、申报条件

申报试点的专业必须具有一定的基础和相应的优势条件。具体如

下：

1、专业带头人水平高，专业培养目标明确，专业标准科学合理。

2、专业建设基础好，改革创新成果丰富，办学特色比较明显或

具有一定优势的专业。

3、有数量满足需要、结构合理、科研与教学能力强的项目理论

教学团队，初步建立了校内外数量满足需要的高水平双师型优秀指导

团队。



4、有较好的产学研合作办学基础，合作办学成效显著。实践基

地条件设施完善、数量够用、运行可持续，具备落在实处的、稳定有

效的行业企业学习平台与环境，能达到人才培养目标要求。

5、有较丰富的国内外专业、课程、案例、科研等信息化教学资

源体系。

6、有科学的、可操作的卓越人才培养整体方案设计和较为完善

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实施试点项目的保障体系与措施。

为避免重复建设，凡已立项“十二五”省校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和特色专业、“十三五”省校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的专业不纳入本次

申报的范畴。

四、遴选名额

本次将遴选 6-8 个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

五、遴选程序

本次申报采用自愿申报和成熟度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符合申报条件的专业填写《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卓越人才培养

计划改革试点项目申报书》（见附件 1）。

2、学校将根据各学院申报的情况，组织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专

家组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报校务会批准后立项实施。

六、试点项目的管理

1、项目试点的建设周期为四年。

2、列入学校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的专业，学校将按

照一定的标准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



3、学校对试点项目将在教学条件、实验条件、人才引进、本科

教学工程立项、教学研究项目立项、课程建设等方面给与大力支持。

4、项目管理按照“评审立项、中期检查、结项验收、综合评估、

推广示范”的办法进行。

5、原则上立项为卓越教师的专业要求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师范专

业认证。（详见附件 7）

七、注意事项

（一）申报材料

项目申报书（双面打印，一式 3份）； 附件材料一份。

（二）截止时间

学院须于 2017 年 6 月 5 日上午 12 点前将申报材料（纸质和电子

版）交教务处教研科（明德楼 309 室），联系电话：8372905,电子稿发

邮箱：jyk8372904@126.com, 逾期不予受理。

（三）其他要求

1、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本项目的申报工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研

究项目申报书中的相关内容，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以便项目获

得批准以后各项工作能够按申报要求得以落实。

2、各学院应根据各专业实际情况，优先选择基础雄厚、发展前

景好的专业实施“卓越人才项目”。

3、项目负责人必须如实填写有关材料，并自觉遵守学术道德规

范，坚决杜绝弄虚作假、抄袭舞弊等违纪行为。学院院长签字要求对

材料的真实性、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的可行性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评



价。

4、各部门在制订试点工作方案时请参考教育部网址，见附件 2-5。

附件：1、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申报书

2、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网址：

http://www.moe.edu.cn/srcsite/A08/moe_742/s3860/201101/t20110108

_115066.html

3、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通用标准》，网址：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915/20131

2/160923.html

4、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网址：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11/20140

8/174307.html

5、教育部 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的 若 干 意 见 ， 网 址 ：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75/20120

4/134451.html

6、教育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首

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网址：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972/20140

4/167189.html



7、教育部：师范专业认证将于 2017 年下半年启动

http://www.moe.edu.cn/jyb_xwfb/s5147/201701/t20170116_294915.

html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务处

2017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

申 报 书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负责人

专 业 名 称

所 属 学 院

申 报 日 期

教务处 制

二〇一七年五月



填 写 要 求

1．申报书填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表达准确严谨。填报内容不

得有空缺项,如无内容应填“无”。

2．申报书以 Word 文档格式填写；表格空间不足的，可以扩展或

另加附页。

3．用 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



1．基本情况

1-1 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职 务 职 称 毕业院校 学 位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QQ 号码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教学科研

主要成果

(近 3 年)

1-2 专业基本情况（包括办学历史、专业发展的基本过程、专业特色与优势、师资队伍建设、

学生规模、就业创业情况、专业发展前景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2．工作基础

2-1 专业发展目标与发展定位（包括目前专业发展目标、发展定位、行业企业面向等。）

2-2 学科建设基础（包括所属一级学科、支撑二级学科数量、省部级以上重点学科、本科专业类

等方面的情况。）

2-3 人才培养模式与培养方案改革（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改革与

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请附支撑材料。）

2-4 专业与课程建设基础（包括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成效情况；拥有校级及以上“质量工程项

目”、“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获奖等方面的详细情况；课程教学团队建设、教材建设、在

线课程、慕课、案例库、专业图书、数据库及其它教学资源等情况。请附支撑材料。）



2-5 实践教学资源与条件（包括校内实践教学条件与利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方面的详

细情况。请附支撑材料。）

3．项目建设方案

3-1 发展理念与指导思想

3-2 人才培养目标与发展定位

3-3 人才培养标准

3-4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措施（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专业培养方案设计、课程建设与改革、

教学内容与教学范式改革创新等相关内容。）

3-5 师资队伍建设目标与措施



3-6 实践教学建设目标与改革措施（含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基地建设、实验实训教学、

与行业企业实质性合作情况等。）

3-7 保障措施（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管理队伍建设、质量监控体系设置与运行、经费保障

等方面拟采取的措施。）

3-8 预期成效（对预期建设改革成效做定性和定量的详细描述。）

3-9 创新性（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专业与课程建设、管理与运行

机制等各方面的创新之处）



4．学院及学校意见

学
院
意
见

（公章）

院 长（签字） 2017 年 月 日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组长：

专家组成员：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